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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香港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案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有關香港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

案。  
 
背景  
 
2 .  現時，香港除害劑的入口、生產、配製、分銷、售賣和供應

均是受《除害劑條例》 (第 133 章 )規管，該條例由漁農自然護理

署 (漁護署 )負 責 執 行 。 至 於 處 理 有 關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 的 個 案 ，

則依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該條例的一般條文

訂明，所有售賣的食物都必須合乎衞生、未經攙雜和適合人類食

用，但目前並無特定法律條文管制食物中的殘餘除害劑含量。因

此，我們認為需要訂立有關規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具體規例，

以加強這方面的規管和執法成效。  
 
3 .  經考慮目前的情況，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食物安全專家委

員會 (專家委員會 )建 議 優 先 進 行 有 關 規 管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 含 量

的立法工作。這項建議獲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
支持。為了推行這項建議，當局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在專家委員會

轄 下 成 立 了 “ 制 定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 標 準 工 作 小 組 ” ( 工 作 小

組 )，成員包括食物安全中心、漁護署和政府化驗所的代表，以及

專家委員會的成員。工作小組審視了有關規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

的主要原則、設立規管架構時需予考慮的因素，以及國際的做法。

專家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對工作小組的建議均表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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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規管方案  

 
4 .  工作小組認為，規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方案，應達致下述

目的：  

a .  加強保障公眾健康；  

b .  提高規管工作的成效；以及  

c .  促使本地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  

 
5 .  考慮到上述目的、本地情況、國際的做法及其他相關因素，

當局已擬訂規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方案。建議規管方案的

概要載於下文。  

 
“除害劑”和其他相關詞彚的定義  

 
6 .  為 新 的 附 屬 法 例 的 主 要 詞 彙 (例 如 “ 除 害 劑 ” 、 “ 殘 餘 除 害

劑”、“最高殘餘限量”、“再殘餘限量” )下定義時，我們建議

主 要 參 考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1 的 定 義 — 其 著 重 點 在 於 除 害 劑 在 食 物

生產、貯存、運輸、銷售和加工過程中的使用。採用食品法典委

員會的定義可讓各持分者，特別是我們的貿易伙伴，更深入認識

香港法律的規管範圍，並有助我們釐定新附屬法例中相關的除害

劑標準。  

 
“准許列表”方法  

 
7 .  國際間對監管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做法大致分為採用“准許

列 表 ” (或 稱 肯 定 列 表 )和 非 採 用 “ 准 許 列 表 ” 兩 種 方 法 。 在 非 採

用“准許列表”方法的地區，當局雖然亦會於法例列明除害劑最

高 殘 餘 限 量 ， 但 並 不 代 表 食 物 內 不 可 存 在 沒 有 列 明 標 準 的 除 害

劑。換句話說，假如食物含有法例中沒有指明最高殘餘限量的除

害劑殘餘，也並非一定屬於違法。在“准許列表”方法下，法例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由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成立，負

責制定國際食物安全標準、指引及相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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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食物內可存在的除害劑的最高殘餘限量，而食物不得含有法

例中沒有指明最高殘餘限量的除害劑殘餘，或有關殘餘水平不得

超出“設定值”。與非採用“准許列表”方法比較，“准許列表”

方法清楚列明准許於食物中存在的除害劑及其標準，這做法能協

助業界理解法例要求，令監管更加全面，還有助採取有效的執法

措 施 。 我 們 因 此 建 議 以 “ 准 許 列 表 ” 方 法 規 管 食 物 中 殘 餘 除 害

劑。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例如澳洲、歐盟、日本、新西蘭、新

加坡和美國，都已採取這個方法。  

 
釐定標準  

 
8 .  由於香港的食物大部分來自進口，因此，自行進行受監督的

實地試驗以制定最高殘餘限量，或評估業界提供的殘餘物數據，

實際作用不大。有見及此，我們建議採用兩個步驟來制定適用於

香港的標準。第一步是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建議的標準為基礎，

再 輔 以 中 國 內 地 和 本 港 其 他 主 要 的 食 品 供 應 國 家 (特 別 是 泰 國 和

美國 )的標準。由於香港十分倚賴進口食物，這是務實的方法。第二

步是採用國際認可的方法進行風險評估研究，評估建議的標準是

否足以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我們預計有需要制定大約 400 種除

害劑的最高殘餘限量。  

 
“設定值”和“獲豁免物質”列表  

 
9 .  為配合“准許列表”方法，當局必須處理在附屬法例中沒有

訂明標準的除害劑的殘餘問題。我們建議釐定“設定值”：殘餘

量低於“設定值”者屬可以接受。釐定“設定值”將會方便業界

監察其產品中的殘餘除害劑，亦有助實驗室進行相關的分析。不

少海外司法管轄區，例如歐盟、新西蘭和日本，都採用 “設定值 ”
的方法。  

 
10 .  另一方面，為鼓勵業界施用天然除害劑，而其殘餘物是與天

然食物的成分無異或兩者難以分辨的，我們建議訂定“獲豁免物

質”列表，原則是： (a )有關物質必須符合除害劑的定義； (b)其他

監管當局認為沒有需要為有關物質制定最高殘餘限量，以及 (c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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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物質不會危害市民的健康。不過，食品法典委員會現時沒有類

似的“獲豁免物質”列表，因此，我們建議參考本港主要的食品

供應國家現時採用的列表。  

 
食物分類方法  

 
11 .  為了統一國際貿易術語，以及為特性相近及殘餘量相若的食

品組別設定最高殘餘限量，我們認為有必要把食物分類。既然我

們建議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訂定的最高殘餘限量，作為本港食物

中殘餘除害劑最高殘餘限量的基礎，為確保相關的最高殘餘限量

與食物分類兼容，我們建議在制定新規管方案的分類制度時，亦

參照食品法典委員會的食物分類方法。  
 
寬限期  
 
12 .  為了讓業界有充分時間遵守新的法例規定，以及讓私營和政

府化驗所有足夠時間研發相關除害劑的測試方法，我們建議給予

業界兩年寬限期，才實施這項新的附屬法例。  
 
未來路向  
 
13 .  當局將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展開為期兩個半月的公眾

諮詢，期內除發出載有上述有關食物中殘餘除害劑建議規管方案

的詳情的諮詢文件外，還會舉行諮詢論壇和會議，徵詢各方的意

見。該公眾諮詢文件會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分發給所有立

法會議員。  
 
徵詢意見  
 
14 .  請委員就食物中殘餘除害劑的建議規管方案發表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